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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 業 流 程 主要活動 權責單位 相關文件表

單 

 

公文處理 
 
 
 
 
 

函、簽呈繕寫 來文、簽收 

主管簽核決行 
 

簽註意見
 
 
 
 

 

擬辦、會 
辦、呈核 

 
 
 
 
 

陳上級單位決核 
 
 
 

會簽相關單位 
 
 
 

陳請校長核決 
 
 
 

公文歸檔、函文送文 
書組發文 

公文時效性： 

1.  普通公文：7 天
2.  速件公文：3 天
3.  最速件公文：1 
天 
 
 
 
 
 
 
 
 
依分層負責辦事明細

表決行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1.  中 心 影 印 本 文

留  檔、並另呈送

影本 至加會單位

 
 
 
 

業務承辦人 

業務承辦人 

主任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業務承辦人 
會辦單位 

 
 
 
業務承辦人 
秘書室 

 
 
業務承辦人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簽文等相關

之附件資料

函、稿、公文

會辦單 

法令依據  

 

備 註 承辦人：陳靜琪（分機：2176） 

修訂日期：98/07/31
 
 
制訂： 審核：  _ 核准：   


